关于我县部分卫生院母婴保健技术服务
项目调整的公告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管理，优化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，保障群众就医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《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各卫生院实际情况，现将部分卫生院母婴保健技术服务项目调整事项公告如下：
经各卫生院主动申请，县卫生健康局依法审核，研究决定：
1.同意龙仙镇卫生院、坝仔镇卫生院、周陂镇卫生院、官渡镇卫生院、新江镇卫生院停止结扎手术和助产技术服务项目，保留其终止妊娠术和产前筛查技术服务资质。
2.同意江尾镇卫生院停止结扎手术、终止妊娠手术和助产技术服务项目，保留其产前筛查技术服务资质。
上述调整不影响各卫生院其他正常诊疗业务的开展。县卫生健康局将持续加强对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监督管理，规范执业行为，保障医疗安全。请广大居民知悉上述调整，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就医。如有疑问，可向县卫生健康局咨询。
联系电话：0751-6972315
特此公告。

翁源县卫生健康局   
2025年12月23日   
